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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司决议效力瑕疵
———以«公司法司法解释四»为核心

诸佳晔∗　 罗培新∗∗

摘　 要:«公司法司法解释四»新增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ꎬ正式确立了决议效

力瑕疵的三分法模式ꎬ但其依然在原告主体资格、决议瑕疵效力认定等方面留下

了空白ꎮ 就其制度价值而言ꎬ三分法构建了相对清晰的决议瑕疵层级ꎬ在发挥纠

偏与监督作用的同时ꎬ注重维护公司决议在效力上的安定性ꎬ保持司法介入公司

治理的谦抑性ꎮ 在上述价值取向的指导下ꎬ决议无效与不成立之诉的原告主体

资格应限于公司股东、董事、监事ꎬ决议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不以出席或参

与公司决议为必要ꎬ但应基于其持有的股权而在涉诉决议形成时具有诉的利益ꎮ

关键词:决议不成立　 决议可撤销　 股东资格

一、问题的提出:公司决议效力的规则留白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 ２２ 条对公司决议诉讼作

出了概括性的规定ꎬ将决议效力瑕疵分为无效和可撤销ꎬ其中仅对决议撤销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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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东原告资格作出规定ꎬ而未规定决议无效之诉的诉讼主体ꎮ①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简称«公司法

司法解释四»)专门在第 １ 条至第 ６ 条就公司瑕疵诉讼作出规定ꎮ «公司法司法

解释四»摒弃此前征求意见稿中“决议不存在”和“未形成有效决议”的模式ꎬ将

其改为“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ꎬ此举无疑将公司决议效力瑕疵确立为三分法ꎬ即

决议无效、决议可撤销、决议不成立ꎮ 在三分法之下ꎬ«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就原

有公司决议效力瑕疵问题进行了补充ꎬ但依然在诉权的归属与行使条件上留下

了探讨空间ꎮ

«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 １ 条规定:“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

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的ꎬ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ꎮ”此

处的疑问在于ꎬ如何理解“等”字ꎬ即除“公司股东、董事、监事”之外的其他主体ꎬ

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工、债权人等ꎬ是否有权提起公司决议无效或不成立之

诉ꎮ

«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 ２ 条规定:“依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请求撤销

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原告ꎬ应当在起诉时具有公司股东资格ꎮ”该

条删除了«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中的第 ２ 条第 ２ 款“案件受理后不再

具有公司股东身份的ꎬ应当驳回起诉”ꎮ 这是否可以理解为ꎬ«公司法司法解释

四»不要求原告在起诉期间持续具有股东资格ꎮ «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 ４ 条规

定:“股东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ꎬ符合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

二款规定的ꎬ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ꎬ但会议召集程序或者表决方式仅有轻微瑕

疵ꎬ且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的ꎬ人民法院不予支持ꎮ”同时ꎬ«公司法司法解释

四»第 ５ 条列举了四种公司决议不成立的具体情形ꎮ 公司决议不成立或可撤销

的部分原因均在于程序瑕疵ꎬ公司决议撤销之诉在瑕疵决议诉讼中更是处于“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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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公司法»第 ２２ 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ꎮ
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ꎬ或者决议内容违反

公司章程的ꎬ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ꎬ请求人民法院撤销ꎮ 股东依照前款规定提起诉讼的ꎬ人民

法院可以应公司的请求ꎬ要求股东提供相应担保ꎮ 公司根据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已办理变更登记

的ꎬ人民法院宣告该决议无效或者撤销该决议后ꎬ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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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启下”的位阶ꎮ① 审视«公司法»及«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的具体规定ꎬ就公司决

议可撤销之诉而言ꎬ何为“轻微瑕疵”与“未产生实质影响”? 就公司决议不成立

之诉而言ꎬ如何界定其与决议可撤销之间的界限? 上述问题均有待厘清ꎮ

«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将公司决议瑕疵诉讼划分为无效、不成立与可撤销之

诉ꎮ 无论公司决议瑕疵采二分法或三分法ꎬ其出发点均在于矫正决议瑕疵ꎬ但二

者之间仍表现出不同的侧重点ꎮ «公司法司法解释四»旨在增加决议瑕疵规定的

精细化和可操作性ꎬ侧重解决诉讼中的问题ꎮ 因此ꎬ从法律解释层面上补全上述

规则的空白ꎬ须关注«公司法»«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的价值及在法律体系中的定

位ꎮ

二、从二分法到三分法:决议效力瑕疵的立法目的之辨

公司决议在内容与程序要件均完备的情况下ꎬ方能产生完满的效力ꎬ而在二

者无法全备的情况下ꎬ公司决议效力存在瑕疵ꎮ 根据不同的瑕疵划分方式ꎬ公司

决议效力瑕疵存在二分法与三分法两种体例ꎮ 二分法以程序与实体瑕疵为大框

架ꎬ或根据违法的严重程度ꎬ或根据决议违法的原因ꎬ将公司决议分为可撤销、无

效ꎻ在三分法下ꎬ根据程序瑕疵程度ꎬ分为决议可撤销、不成立ꎬ由此形成无效、不

成立、可撤销三类公司决议效力瑕疵ꎮ «公司法»第 ２２ 条将公司决议效力瑕疵分

为无效及可撤销两种类型ꎮ 概言之ꎬ根据«公司法»第 ２２ 条ꎬ内容违法之公司决

议无效ꎬ程序违法或内容违章之决议可撤销ꎮ «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出台后ꎬ从可

撤销事由中剥离部分程序违法事由ꎬ此类程序瑕疵的程度严重以至于无法在法

律上承认公司决议存在ꎬ如公司未曾召开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董事会ꎬ未对决议

进行表决ꎮ

二分法的逻辑乃依据瑕疵的性质赋予决议不同效力ꎬ三分法则细分程序瑕

２１０

① 参见李建伟:«论公司决议可撤销的适用事由———基于司法适用立场的立法解释»ꎬ载«浙江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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疵之类别ꎬ认可三类决议效力瑕疵存在的独立制度价值ꎮ① «公司法司法解释四»

明确将公司决议不成立作为决议效力瑕疵的一种类型ꎬ是与法律行为理论的对

接ꎮ 无论在二分法或三分法框架下ꎬ效力瑕疵分类之间泾渭分明ꎬ而究其根本原

因ꎬ各类公司决议效力瑕疵在本质属性及规范价值上迥然不同ꎮ 以三分法下的

决议瑕疵划分为例ꎮ 其一ꎬ导致公司决议可撤销、无效、不成立在瑕疵程度不同ꎮ

决议无效之适用乃严重之内容违反ꎬ决议不成立则源于程序上的重大瑕疵ꎬ决议

可撤销则为程序上可治愈之较小瑕疵ꎮ 其二ꎬ与瑕疵属性对接ꎬ瑕疵决议之划分

呈现不同的价值导向ꎮ 决议在内容上之重大瑕疵通过公司后续行为影响公司外

部人ꎻ决议不成立虽本质仍属程序瑕疵ꎬ但其瑕疵程度导致事实上与法律上均无

法承认决议的存在ꎻ决议可撤销因程序瑕疵程度较小而具有在法律上承认决议

效力的可能性ꎮ

概言之ꎬ公司决议效力瑕疵诉讼与瑕疵属性紧密相关ꎮ 因瑕疵属性、程度、

可治愈性不同ꎬ公司决议的影响范围截然不同ꎮ 决议无效及不成立之诉否定决

议效力的制度价值在于纠正重大违法ꎬ考虑可撤销决议之瑕疵属性ꎬ决议可撤销

之制度价值在瑕疵纠偏的同时ꎬ须兼顾公司决议在效力上的安定性ꎬ保持司法介

入公司治理的谦抑性ꎮ

三、公司决议效力瑕疵的规则补白

三分法旨在搭建相对清晰的效力瑕疵层级ꎬ但在三分法大框架下ꎬ«公司法

司法解释四»留下的规则空白依然有待补充ꎮ «公司法司法解释四»所构建的三

分法传递了特定的价值取向ꎬ在理解决议无效、不成立及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

格ꎬ决议撤销与不成立的事由时应考虑其制度目标ꎮ

(一)决议无效、不成立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

«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 １ 条规定ꎬ有权就公司决议无效或可撤销起诉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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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为“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ꎮ 这一规定删除了此前征求意见稿中规定的其他

主体ꎬ即“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内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

工、债权人”ꎬ但仍然保留了具有开放性指向的“等”字ꎮ 此时ꎬ如何理解«公司法

司法解释四»第 １ 条中“等”字所指向的范畴? 有学者提出ꎬ导致决议无效或不存

在的“内容违法”或“程序违法”行为可能严重损害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ꎬ而增加

诉权主体可以有效阻却此类违法行为ꎬ提升公司治理水平ꎮ① 但这一观点的问题

在于ꎬ忽视了公司决议在公司法上的属性及法律关系的稳定性ꎮ

其一ꎬ公司决议或有外部效力ꎬ但其本质为内部行为ꎬ且在«公司法»已有救

济措施与救济途径的情况下ꎬ也并无必要再增规制途径ꎮ 在公司拟制法律人格

下ꎬ股东会决议与董事会决议为表决权集合后形成的公司“意思表示”ꎻ就公司内

外之别而言ꎬ股东(大)会决议与董事会决议或与公司外部行为相牵连ꎬ但决议作

出后不直接产生与公司外部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ꎬ因此其本质为公司内部行为ꎮ

具体而言ꎬ公司决议可以分为无直接外部效果和有直接外部效果两类:前者如董

事会决定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ꎻ后者如股东会审议利润分配计划、上市公司股东

会决定重大资产出售、股东会增资决议ꎮ 前者对公司外部主体并不直接产生影

响ꎻ后者或对公司外部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ꎬ但一般并不直接创设与公司外部

主体的法律关系ꎮ

公司与其职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ꎬ与其债务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ꎬ与担

保权人之间存在担保法律关系ꎮ 易言之ꎬ公司决议或附带外部效力ꎬ但并未直接

创设法律关系ꎬ而在既有法律关系之中ꎬ公司及其外部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已存在

规制路径ꎮ 就债权人利益保护而言ꎬ«公司法»第 ２０ 条就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

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情形提供了救济途径ꎻ若涉及重大关联交易ꎬ则可以引用

«公司法»第 ２１ 条提起普通之诉ꎮ 就员工利益保护而言ꎬ«公司法»第 １７ 条、第 １８

条明确规定了职工与公司之间的关系主要通过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体现ꎬ第 １８

条第 ２ 款明确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来实行民主管理ꎬ但并未确认公司职工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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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甘培忠、赵文冰:«对公司决议效力的一些思考———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征求意见稿)›中的相关规定»ꎬ载«法律适用»２０１６ 年第 ８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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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公司法上的主体ꎮ

其二ꎬ考虑公司股东及其他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差异ꎬ赋予员工、债权人等

主体提起决议无效或不成立之诉的权利ꎬ将导致公司决策效率与稳定性受损ꎮ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公司合同理论ꎬ公司“乃一系列合同的连结”ꎬ这一系列的合

同包括借贷合同、劳动合同、供应合同以及股东之间的章程等ꎮ 不同合同主体存

在不同的利益诉求:股东承担风险ꎬ承诺公司管理层会尽力谋求公司和股东的长

远利益ꎬ而其他合同参与方则可能追求获得固定的收益ꎬ如利息、薪水等ꎮ① 这种

利益诉讼的差异ꎬ使公司决议、表决权之归属与行使事实上构成合同机制与风险

分担的一个方面ꎮ② 在一般情况下ꎬ股东承担风险而有动力通过行使表决权追求

长远利益ꎬ而债权人与雇员更多地要求公司经营的稳健性以保证其固定收益ꎮ③

由此推之ꎬ赋予公司债权人、员工提起决议无效或不成立之诉无异于赋予上述群

体直接参与公司决策的权利ꎬ利益诉求的差异将导致决策的低效率ꎮ 员工或因

公司决议未倾向员工利益ꎬ债权人或因公司投资风险过高而提起决议无效或不

成立之诉ꎮ④ 可以想象的是ꎬ在上述情形下ꎬ此类诉讼的数量将激增ꎬ法院将被动

介入公司利益分配ꎮ

其三ꎬ基于“法律关系确定性和安定性的考虑以及公司内部法律关系统一

性”的要求ꎬ公司决议瑕疵诉讼在诉讼法上的既判力应同时及于公司股东、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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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罗培新:«公司法学研究的法律经济学含义»ꎬ载«法学研究»２００６ 年第 ５ 期ꎮ
参见[美]弗兰克伊斯特布鲁克、丹尼尔费希尔:«公司法的经济结构» (第 ２ 版)ꎬ罗培新、张建伟

译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ꎬ第 ６６ 页ꎮ
“美国联邦判例ꎬ债权人只有在债务人公司提出破产申请之后ꎬ才有权对公司决议的有效性提出异议ꎬ

原因是如果这个时候还不给债权人这种权利ꎬ那么公司破产了ꎬ债权人就只剩下申报债权的机会了ꎮ”参见方金

刚:«公司法司法解释(四)与美国公司制度之比较»(上)ꎬ载«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８ 日ꎬ第 ８ 版ꎮ 公司决策

权(或表决权)随利益而流转ꎮ 在公司濒临破产的情况下ꎬ股东作为剩余索取权人ꎬ在有限责任保护之下ꎬ有充

分动力漠视经营风险而采取高风险、激进经营策略ꎬ此时债权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极大损害ꎮ 因此ꎬ在公司破产

情况下ꎬ公司决策与管理机构也由股东会、董事会转为债权人会议ꎬ但在公司正常经营管理中ꎬ给予股东以外的

其他主体以参与决策之间接权利ꎬ将导致公司决策中利益分化ꎬ影响公司决策之效率与稳定性ꎮ
试举以下两例: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ꎬ决定向员工发放降温费、防暑费等补助ꎬ后为节约成本ꎬ董事会再

次作出决议ꎬ取消上述安排ꎬ职工诉请确认第 ２ 项董事会决议无效ꎻ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ꎬ决定投资于某项目ꎬ
但债权人认为该项目风险过高ꎬ诉请确认该项股东会决议无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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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ꎮ① 决议效力一经诉讼确定ꎬ即使公司其他股东、董事、监事非该项诉讼当事

人ꎬ该判决依然对其生效ꎬ从而否定了公司其他主体就该决议的效力再次起诉权

利ꎬ防止了公司内部法律关系再应诉讼陷入不稳定状态ꎮ 概言之ꎬ公司决议撤销

之诉在实体法层面上产生决议自始无效的效力ꎬ在诉讼法层面上也应产生既判

力之效力ꎬ否则允许就同一决议再次起诉将导致公司内部法律关系将陷入不稳

定状态ꎮ 因此ꎬ因公司决议之内部行为效力ꎬ属于公司之“意思表示”ꎬ约束公司

内部主体ꎮ 将公司股东、董事、监事之外的其他主体一并纳入原告范围将导致不

平衡ꎬ同时影响公司内部法律关系的确定性与安定性ꎮ

综合公司决议的性质及法律关系的稳定性ꎬ公司决议不成立及撤销之诉的

原告主体资格限定在公司内部的股东、董事与监事更恰当ꎮ

(二)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

«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将决议可撤销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作出了“起诉时具

有股东资格”的规定ꎬ但这一规定依然未解答决议可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问

题ꎮ 未参与公司股东会或未行使表决权股东能否就公司决议瑕疵起诉? 非决议

作出当时的股东能够就决议瑕疵提起可撤销之诉? 在公司股东权利受到一定限

制的情况下ꎬ是否有权就公司决议程序瑕疵提起股东撤销之诉? 再者ꎬ«公司法»

第 ２２ 条仅就决议撤销之诉作出了概括性的规定ꎬ«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则特别强

调ꎬ在“会议召集程序或者表决方式仅有轻微瑕疵ꎬ且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

的”ꎬ公司决议效力不受其程序瑕疵影响ꎮ 如何认定决议在程序上的瑕疵对决议

结果的影响?

下文试举一例具体说明上述情形:在公司章程无另外规定且全体股东无另

有约定的情况下ꎬ公司未就召开股东会事项提前 １５ 天通知当时的 Ａ 股东ꎮ②

６１０

①

②

公司决议瑕疵诉讼与普通确认或形成之诉不同ꎬ公司决议瑕疵诉讼的主体虽为某一特定主体与公司ꎬ
但否定公司决议效力的判决则对公司所有股东、董事、监事发生既判力ꎬ即其他股东、董事、监事不得因同一事

项再次起诉ꎮ 因此ꎬ基于这种诉讼法上既判力的扩张ꎬ公司决议瑕疵诉讼的诉讼主体应限定于既判力约束的对

象ꎬ即公司股东、董事、监事ꎮ 参见丁勇:«公司决议瑕疵诉讼制度若干问题反思及立法完善»ꎬ载黄红元、徐明主

编:«证券法苑»(第 １１ 卷)ꎬ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ꎬ第 ２６５ 页ꎮ
«公司法»第 ４２ 条第 １ 款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ꎬ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ꎻ但是ꎬ公司

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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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一:已收到通知的 Ｂ 股东是否有权作为原告ꎬ就未通知 Ａ 股东诉请法院

撤销该项股东会决议?

情景二:Ａ 股东在公司股东会之后将其全部股权转让给 Ｃ 股东ꎬ则 Ｃ 股东在

是否有权就未通知 Ａ 股东诉请法院撤销该项股东会决议? Ａ 股东转让其全部股

权后ꎬ是否有权继续以原告身份起诉?

情景三:Ａ 股东因抽逃出资而被限制股东权利ꎬ则 Ａ 股东是否仍有权提起决

议撤销之诉?

现代公司法区分决议行为效力瑕疵ꎬ在决议行为效力瑕疵理由、是否受除斥

期间的限制、可治愈性上存在差异ꎬ上述区分在本质上均为公司法中的价值判断

问题ꎮ① 对于公司决议撤销之诉原告资格及可撤销情形的理解须对«公司法司法

解释四»中对决议撤销之诉的制度价值及其取向进行分析ꎮ

１. 决议可撤销诉讼的制度价值:在程序合法性与法律关系安定性之间

通说认为ꎬ股东就公司瑕疵而具有的诉权基础为其股东身份ꎮ② 就股东权利

义务的角度而言ꎬ股东纠正公司内部行为的瑕疵并不表现为类似出资义务的股

东义务ꎬ而是属于股东的一项权利ꎬ即股东具有要求公司作出合法且合章程决议

的权利ꎻ就公司的角度而言ꎬ决议瑕疵诉讼具有恢复公司内部合法法律状态的作

用ꎮ 就公司决议可撤销之诉而言ꎬ股东要求合法合章程决议的权利实质上是意

思形成的真实性问题ꎮ③ 要求决议程序合法与内容合章程ꎬ乃旨在确保成员依民

主程序形成真实体现多数成员意志的社团意思ꎮ④

就决议撤销之诉的性质而言ꎬ决议撤销之诉具有一定的“公益性”ꎮ 一方面ꎬ

决议撤销之诉侧重维护公司决议的合法合章程ꎬ确保决议真实体现成员意志ꎬ因

７１０

①
②

③
④

参见王雷:«公司决议行为瑕疵制度的解释与完善»ꎬ载«清华法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ꎮ
在德国公司决议撤销之诉中ꎬ股东享有撤销权的实质条件为股东资格ꎻ韩国学者强调决议撤销之诉的

目的在于回复股东大会意思形成的公正性及合法性ꎬ维持公司组织的健全性ꎬ因此现有的所有股东均有利害关

系ꎻ日本通说认为ꎬ决议撤销之诉的本质为要求公司合法合章程经营ꎮ 参见[韩]韩哲松:«韩国公司法»ꎬ吴日焕

译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ꎬ第 ４１７ 页ꎻ丁勇:«股东大会决议撤销之诉功能反思»ꎬ载«法学»２０１３ 年第 ７
期ꎮ

参见林国全:«诉请撤销程序瑕疵之股东会决议»ꎬ载«月旦法学杂志»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第 ７９ 期ꎮ
参见徐银波:«决议行为效力规则之构造»ꎬ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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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就制度价值而言ꎬ决议撤销之诉保障成员参与管理共同事务之权益ꎮ 另一方

面ꎬ撤销瑕疵决议在实体效力上对所有股东发生效力ꎬ保障公司内部法律关系的

合法性ꎬ事实上附带保障其他股东权利的实现ꎬ因而从决议被撤销的法律效果而

言ꎬ决议撤销之诉具有一定的公益性ꎮ

在公司决议瑕疵诉讼的不同类型中ꎬ无效事由及不成立事由虽可诉诸法院ꎬ

但决议无效与不成立的效力瑕疵则与公司成员主张与否无关ꎬ属于不可治愈的

瑕疵ꎻ公司决议若非特别主张ꎬ导致公司决议可撤销的事由属于随时间流逝能够

治愈的瑕疵ꎮ① 可撤销决议与无效、不成立决议之间的首要差异即在于可撤销决

议在效力上的不稳定性ꎬ由此可撤销决议也成为公司内部法律关系的不确定因

素ꎮ 公司法对可撤销决议基于 ６０ 日的除斥期间ꎬ股东未在 ６０ 日内起诉ꎬ则该决

议效力即归于稳定ꎮ 在公司决议在程序违法或内容违反章程的情况下ꎬ此决议

影响公司内部成员权利ꎬ一般而言并不影响该项决议对公司外部人的外部效力ꎮ

因此ꎬ公司法允许决议中的部分瑕疵ꎬ股东未在 ６０ 日除斥期间内提起决议撤销

之诉ꎬ则视为以沉默的形式对公司决议瑕疵作出事后补正ꎮ

在决议不成立及无效之诉中ꎬ«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将原告主体资格扩充至

董事、监事ꎬ而决议撤销之诉的股东依然限于股东ꎮ 决议撤销之诉的特殊性在

于ꎬ公司决议的核心在于自治ꎬ即成员以决议方式形成集体意思而对公司事项进

行管理ꎮ② 这种自治的权利不仅表现在按照章程及法律规定作出决议ꎬ而且表现

在对特定权利的放弃或对章程规定事项的修改ꎮ 股东可放弃对决议提出撤销之

诉ꎬ经过除斥期间后治愈决议瑕疵ꎮ 将撤销权赋予董事及监事ꎬ或将有利于纠正

决议瑕疵ꎬ但这同时会不必要地增加公司内部法律的不稳定性ꎬ与股东对瑕疵沉

默认可的意愿相违背ꎮ 因此ꎬ«公司法司法解释四»依然将决议撤销之诉的原告

主体限于公司股东有其制度价值ꎮ

综合决议撤销之诉的宗旨及性质ꎬ公司决议撤销之诉旨在保障公司股东参

８１０

①

②

通说一般认为公司决议不成立及无效之诉为确认之诉ꎮ 参见[韩]韩哲松:«韩国公司法»ꎬ吴日焕译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ꎬ第 ４１６ 页ꎮ

参见徐银波:«决议行为效力规则之构造»ꎬ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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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治理的程序权利和保障公司决议体现成员的共同意志ꎬ但因程序原因导

致的公司决议在成员共同意思集合上的瑕疵ꎬ可在事后补正ꎮ 因此ꎬ决议撤销之

诉ꎬ须在考量制度价值的基础上平衡程序合法及公司内部法律关系稳定性两种

利益ꎮ 决议撤销之诉旨在追求公司决议程序的正义、集体意思形成过程的合法

合章程性ꎮ

２. 决议撤销之诉的原告资格

回顾前文公司决议可撤销之诉的几类情形ꎮ 情景一与情景二的核心问题均

在于ꎬ如何认定股东就瑕疵决议起诉的权利基础ꎮ 就这一问题ꎬ如前文所述ꎬ股

东具有要求公司作出合法合章程决议的权利ꎬ这种权利在决议撤销之诉的层面

上体现为以合乎法律与公司章程要求的形式形成公司集体意思ꎮ

在情景一中ꎬＡ 股东因未收到通知而未参与股东会决议ꎬ则 Ａ 股东在其股东

权利受到侵犯的情况下ꎬ可就该程序瑕疵提起决议撤销之诉ꎮ 与上述情形具有

一定相似性的情况是ꎬ股东收到通知后ꎬ自行决定不出席股东会ꎮ 此时ꎬ就决议

过程中出现的程序违法与内容违章行为ꎬ股东是否仍具有提起决议撤销之诉的

权利? 就这一问题首先须明确的是ꎬ股东就瑕疵决议起诉的权利并非来源表决

权行使ꎬ而是基于股东身份所具有的权利ꎮ① 其次ꎬ从对股东权益的保障而言ꎬ股

东以不出席或不参与表决的方式事实上参与了公司集体意志的形成ꎬ因而未参

与表决并不代表股东权利未受到损害ꎮ 因此ꎬ综合上述两种情形ꎬ决议撤销之诉

的原告主体资格与该股东是否出席或参与表决并不存在必然联系ꎬ股东仍可就

决议瑕疵起诉ꎮ②

在情景一中ꎬ在公司决议过程中ꎬ尽管 Ｂ 股东自身的权利未受到直接损害ꎬ

但在其他股东权利受到直接损害的情况下ꎬ公司决议体现成员集体意思的效能

当然受到损害ꎮ 因此ꎬ在部分股东未收到通知的情况下ꎬ公司决议依然存在瑕

疵ꎬ而基于股东对合法合章程决议的权利ꎬＢ 股东依然具有决议瑕疵撤销之诉的

权利ꎮ 在实践中ꎬ股东多在自身权益同时受损的情况下ꎬ方有动力就维护自身权

９１０

①
②

参见[韩]韩哲松:«韩国公司法»ꎬ吴日焕译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ꎬ第 ４１７ 页ꎮ
参见王雷:«公司决议行为瑕疵制度的解释与完善»ꎬ载«清华法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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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提起决议撤销之诉ꎬ①但这并不能因此否定法理层面上的股东的该项诉权ꎮ 此

外ꎬ决议撤销之诉在制度层面确有滥用之风险ꎬ其“公益性”之属性及效果并不能

否认该种风险ꎮ 但在情景一中ꎬ否定 Ｂ 股东的原告主体资格也可能导致公司股

东被滥用ꎬ即选择性通知部分股东以通过特定决议ꎮ 因此ꎬ在瑕疵未直接影响特

定股东的情况下ꎬ该股东应仍享有决议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ꎬ而衡量决议的

合法合章程性、决议效力的稳定性、防止滥诉多项目的ꎬ可在后续审理过程中做

出判断ꎮ 目前«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对于决议可撤销情形的做出的限定也体现了

在司法中尽可能维护公司决议效力稳定的裁判思路ꎮ 因此ꎬ实践中的滥诉可能

性更多为技术层面的担忧ꎬ但并不能构成否定此类股东提起决议撤销之诉的

权利ꎮ

在情景二股权转让的情况下ꎬ原告资格与“股东资格”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

步阐明ꎮ 股东决议撤销之诉的核心在于ꎬ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基础在于彼时持

有公司股权ꎬ因而对公司决议具备相应诉的利益ꎬ股权流转不影响其对应的股东

权利ꎮ

一方面ꎬ虽然导致决议可撤销的瑕疵行为发生在其作为股东期间ꎬ但其在退

出公司、确认股权转让对价时应当已经充分考虑公司各项决策对其股价的影响ꎮ

股权转让后成为公司外部主体ꎬ原股东通常对内部事务争议已经丧失诉的利益ꎮ

另一方面ꎬ股权归属发生变化ꎬ但这部分股权所代表的实体权利不应受到影响ꎬ

继受股权之股东基于该股权而享有原告股东资格ꎮ② 因此ꎬ尽管继受股权的 Ｂ 股

东并非瑕疵决议作出之时的股东ꎬ但并不影响其基于继受的股东资格而对此前

决议享有的诉权ꎬ即原股东 Ａ 退出公司而不再具备原告资格ꎬＢ 股东基于股权获

得相应的股东权益ꎮ 情景二区别于“股东在决议之后因公司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而获得股东资格”的情形ꎮ 在上述情形中ꎬ新增股东在瑕疵决议作出之时不持有

股权ꎬ不具有在决议作出时要求该决议合法合章程的股东权利ꎮ

０２０

①

②

参见丁勇:«公司决议瑕疵诉讼制度若干问题反思及立法完善»ꎬ载黄红元、徐明主编:«证券法苑»(第
１１ 卷)ꎬ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ꎬ第 ２６７ 页ꎮ

参见姜山:«公司机关决议瑕疵诉讼若干法律问题探析»ꎬ载«法律适用»２０１１ 年第 ８ 期ꎻ钱玉林:«论可

撤销的股东大会决议»ꎬ载«法学»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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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允许公司对于出资瑕疵股东的股东权利进行限制ꎮ①

在情景三的情形下ꎬ股东就瑕疵诉讼起诉的权利是否受其限制? 情景三的主要

问题在于ꎬ股东就合法决议具有的权益为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固有权利与基础

性权利ꎮ 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ꎬ在股东出资瑕疵的情况下ꎬ对股东权利的

限制主要体现在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财

产性权利的限制ꎮ 一方面ꎬ即使前述财产性权利受限ꎬ股东基于股东身份享有

的诉权依然不受影响ꎻ另一方面ꎬ公司无权限制股东基于股份身份而享有的

诉权ꎮ

综合情景一至情景三对原告资格存疑的数种情形ꎬ公司法决议撤销之诉的

基础在于ꎬ股东持有公司股权而享有的参与公司治理的权利ꎮ 换言之ꎬ股东具有

要求公司作出合法合章程的决议的权利ꎮ 这一权利不受股东是否具有或行使表

决权影响ꎬ不因股东未出席股东会而消灭ꎬ属于股东固有的权利ꎮ 因此ꎬ股东就

瑕疵决议起诉的权利属于固有权利ꎬ不受限制ꎻ股东全部转让其股权后ꎬ其不再

具有决议撤销之诉的原告股东资格ꎻ受让股权的股东ꎬ虽非决议作出时的股东ꎬ

但随股权一并继受就决议瑕疵起诉的原告主体资格ꎮ

公司决议撤销之诉在原告主体资格的法理基础与其裁判实践之间存在实然

与应然的界限ꎬ有权提起决议撤销之诉与决议在法律层面上撤销之间必然存在

间隙ꎮ 在维护决议合法合章程性的同时ꎬ司法保障介入与公司自决之间要保持

适当距离ꎬ否则将徒增决议成本与法律关系的不稳定性ꎮ «公司法»及其司法解

释对决议撤销之诉在除斥期间、原告主体资格、程序违法与内容违章的撤销事由

层面上作出了限定ꎮ «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出台后ꎬ公司决议瑕疵诉讼从二分法

转为三分法ꎬ明确决议不存在的瑕疵类型ꎬ实际间接界定了可撤销决议的情形ꎮ②

同时ꎬ«公司法司法解释四»限制了司法实践中决议撤销的情形ꎮ 可以看出ꎬ公司

１２０

①

②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１７ 条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ꎬ公司根据

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对其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股东权利作出相应

的合理限制ꎬ该股东请求认定该限制无效的ꎬ人民法院不予支持ꎮ”
参见甘培忠、赵文冰:«对公司决议效力的一些思考———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征求意见稿)›中的相关规定»ꎬ载«法律适用»２０１６ 年第 ８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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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意图保持司法的谦抑性而保障公司决议效力最大限度的稳定ꎮ 因此ꎬ在法律

解释与适用的层面上保持撤销之诉的制度价值是决议瑕疵诉讼的重要命题ꎮ 同

样ꎬ在整个决议瑕疵诉讼中ꎬ在公司自决、股东权益与司法介入之间保持平衡具

有重要意义ꎮ

２２０


